
 
 

 
 

 
 

 
 

二
０

一
０

年
 

 
 

 
 

 
 

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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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
七
十

七
號

 
 

 
 

 
 

 
 

 
十

一
月

十
日

 

  
 

敬
啟

者
：

由
於

小
六

學
生

可
同

時
申

請
參

加
派

位
中

學
的

自
行

分
配

學
位

及
不

參
加

派
位

的
直

接
資

助
計

劃
中

學
（

非
參

加
派

位
直

資
中

學
）

的
中

一
學

位
，

請
家

長
遞

交
申

請
表

時
特

別
注

意
以

下
事

項
：

 

(一
) 

每
名

小
六

學
生

只
可

向
不

多
於

兩
所

參
加

派
位

的
中

學
不

多
於

兩
所

參
加

派
位

的
中

學
不

多
於

兩
所

參
加

派
位

的
中

學
不

多
於

兩
所

參
加

派
位

的
中

學
申

請
自

行
分

配
學

位
，

無
論

其
為

官

立
、

資
助

、
按

位
津

貼
或

直
資

學
校

，
有

關
學

校
名

單
將

於
十

二
月

上
旬

列
載

於
「

申
請

中
一

自
行

分
配

學
位

手
冊

」
內

。
該

手
冊

會
於

出
版

當
日

登
載

於
教

育
局

網
頁

及
二

十
四

小
時

自
動

電
話

查
詢

系
統

（
2

8
9

1
 

0
0

8
8
）

，
以

方
便

家
長

取
得

參
加

派
位

的
學

校
名

單
，

屆
時

家
長

亦

可
向

學
校

查
詢

。
 

(二
) 

除
了

可
以

申
請

不
多

於
兩

所
參

加
派

位
中

學
的

自
行

分
配

學
位

外
，

學
生

亦
可

申
請

非
參

加
派

位
直

資
學

校
的

中
一

學
位

，
數

目
不

限
。

隨
通

告
夾

附
不

參
加

中
學

學
位

分
配

辦
法

的
直

接
資

助
計

劃
中

學
名

單
，

以
供

參
閱

。
 

(三
) 

請
家

長
留

意
，

直
資

學
校

可
收

取
學

費
。

在
直

資
中

學
修

畢
中

三
的

學
生

，
可

在
原

校
升

讀
中

四
，

而
不

會
經

教
育

局
獲

分
配

其
他

政
府

資
助

中
四

學
位

。
 

(四
) 

非
參

加
派

位
直

資
中

學
各

有
自

己
的

收
生

時
間

表
及

行
政

安
排

，
家

長
如

有
興

趣
為

子
女

報
讀

該
類

學
校

，
可

直
接

向
有

關
學

校
查

詢
。

 

(五
) 

學
生

申
請

非
參

加
派

位
直

資
學

校
而

又
獲

得
取

錄
時

，
家

長
如

接
受

這
類

學
校

的
中

一
學

位
，

便
須

與
有

關
中

學
簽

署
承

諾
書

及
呈

繳
 

 
貴

子
弟

的
小

六
學

生
資

料
表

，
以

確
認

同
意

 
 
貴

子
弟

接
受

該
校

的
中

一
學

位
，

並
願

意
放

棄
其

他
政

府
資

助
中

一
學

位
（

包
括

自
行

分
配

學
位

及
統

一
派

位
）
。

小
六

學
生

資
料

表
將

於
本

年
十

二
月

上
旬

派
發

給
學

生
。

教
育

局
在

二
零

一

一
年

四
月

中
旬

收
到

非
參

加
派

位
直

資
中

學
的

取
錄

名
單

後
，
將

不
再

分
配

其
他

中
一

學
位

予

名
單

內
的

學
生

。
 

(六
) 

學
校

將
於

十
二

月
二

十
日
（

星
期

一
）
下

午
一

時
正

安
排

座
談

會
講

解
有

關
中

學
學

位
分

配
辦

法
，

並
讓

家
長

與
班

主
任

作
個

別
之

面
談

，
以

了
解

學
生

在
校

成
績

及
表

現
。

 

 
（

座
談

會
詳

情
容

後
通

知
）

。
 

（
七

）
中

學
學

位
分

配
辦

法
簡

介
單

張
、

光
碟

及
《

新
學

制
手

冊
》

已
隨

本
通

告
派

發
，

請
家

長
仔

細
參

閱
。

 

 
 

以
上

各
項

，
敬

希
垂

注
，

並
請

家
長

簽
署

回
條

於
十

一
月

十
五

日
經

 
 
貴

子
弟

交
回

班
主

任
。

 

 
 

 
 

 
此

致
 

貴
家

長
 

大
埔

崇
德

黃
建

常
紀

念
學

校
 

 

校
長

陳
愛

英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 
 
 
回

條
（

報
讀

不
參

加
中

學
學

位
分

配
辦

法
的

直
接

資
助

計
劃

中
學

應
注

意
事

項
）
 
 
 
 
 
第

七
十

七
號

 
  

 
敬

覆
者

：
關

於
報

讀
不

參
加

中
學

學
位

分
配

辦
法

的
直

接
資

助
計

劃
中

學
事

已
知

悉
。

 

 
 

 
 

 
此

覆
 

大
埔

崇
德

黃
建

常
紀

念
學

校
校

長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六

年
級

(
 
 
)
班

學
生

：
 

 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家

長
簽

署
：

 
 

二
０

一
０

年
十

一
月

 
 
 

日
 

 

2010 

／ 

2011 

負責人：何麗梅副校長

 

2010 ／ 

2011 


